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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 
財政部統計處 

侯永盛 專員 

108 年 2 月 19 日 

一、前言 

107 年國內經濟穩定成長，民間消費增溫，上半年股市交易較去年

同期活絡，菸類配合長照政策調增稅額，加以 106 年上市櫃公司獲利成

長，致結算及暫繳申報優於預期，股利發放亦創新高，對相關稅收均有

相當挹注，而贈與稅受 106 年 5 月起稅率調整影響，部分民眾預為財務

規劃，墊高稅收基期，正負因素互抵之後，107 年全國賦稅收入成長逾

千億元，與預算數相較超出 897 億元，連續第 5 年優於預期。以下茲就

稅收變動內涵與達成率、稅收結構、賦稅負擔與比重等面向作進一步分

析。 

二、稅收變動 

107 年全國賦稅收入 2 兆 3,869 億元，為歷年最高，較 106 年增加

1,357 億元(+6.0%)，連續 9 年正成長，主要來自所得稅、營業稅、菸酒

稅、證券交易稅增加之影響(表 1)。 

表 1  107 年賦稅收入變動 

較106年

增減數

較106年

增減率

較106年

增減百分點

總　計 23,869 1,357 6.0 100.0        － 

關　稅 1,201 51 4.4 5.0  -0.1

所得稅 10,771 907 9.2 45.1 1.2

　營利事業所得稅 5,679 646 12.8 23.8 1.4

　綜合所得稅 5,091 260 5.4 21.3  -0.2

遺產及贈與稅 318  -193  -37.7 1.3  -1.0

　遺產稅 214 2 0.9 0.9  -0.0

　贈與稅 104  -195  -65.1 0.4  -0.9

貨物稅 1,801 16 0.9 7.5  -0.4

證券交易稅 1,012 112 12.5 4.2 0.2

菸酒稅 696 194 38.6 2.9 0.7

營業稅 4,154 304 7.9 17.4 0.3

土地稅 1,824  -62  -3.3 7.6  -0.8

　地價稅 919  -29  -3.1 3.8  -0.4

　土地增值稅 906  -33  -3.5 3.8  -0.4

房屋稅 786 19 2.4 3.3  -0.1

使用牌照稅 648 8 1.2 2.7  -0.1

單位：億元；%

  稅   目   別
賦稅

收入
結構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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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增加 646 億元(+12.8%)，居各稅目之首，係因

106 年經濟穩步成長，上市櫃公司收益創新高，致隔年結算申報稅額年

增 2 成 2。其次，隨國內消費增溫，加上進口機械設備與油品稅額增加

等因素，營業稅增加 304 億元(+7.9%)。綜合所得稅增加 260 億元(+5.4%)，

主因股利發放為歷年最佳，且外資股東獲配股利或盈餘扣繳率提高，致

盈餘分配所得扣繳稅款增加。菸酒稅因配合長照政策之財務規劃，調整

菸類稅額以為支應，以致增加 194 億元(+38.6%)。證券交易稅增加 112

億元(+12.5%)，係因上半年股市交易較上年同期活絡，集中及店頭市埸

成交值擴增 5 成。 

減幅較多的稅目中，贈與稅因 106 年政策規劃以其作為長照基金財

源調整稅率，引起部分民眾透過贈與預為財務規劃，墊高比較基期，以

致 107 年稅額自高點回落，劇減 195 億元或 65%，為歷來最大減額及減

幅；土地增值稅亦受 106 年 5 月贈與稅即將調整，二等親屬間土地贈與

增加而墊高基期，加以房市未有明顯升溫，故較 106 年減少 33 億元

(-3.5%)；地價稅則因 107 年全國平均公告地價調降，查定稅額減少，稅

收減少 29 億元(-3.1%)。 

就各稅目規模值觀察，107 年關稅、營所稅、綜所稅、菸酒稅、營

業稅、牌照稅及房屋稅等 7 稅目創歷年新高紀錄，其中綜所稅、營業稅

更分別首度跨越 5 千億及 4 千億元門檻，而貨物稅與地價稅同為歷年第

3 高。 

另就稅收變化與經濟成長率走勢來看(圖 1)，近年互有高低，且長期

而言也非亦步亦趨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，其一是物價因素，經濟成長率

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(GDP)的變動率，亦即剔除物價影響後量的變動，稅

收增減則包括價、量因素在內，再者，GDP 係商品產出總價值扣除中間

投入後之各業附加價值加總，而稅收則依各稅目各有不同課徵稅源，最

後是稅制(包括所得稅落後徵繳)或稅率調整，及稽徵機關加強查緝徵收等

措施，如 103 年營業稅、104 年土增稅，分別受銀行保險業營業稅調增

3%及 105 年即將實施房地合一稅等稅制影響而劇增，致稅收增幅明顯高

於同期間經濟成長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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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稅收變動率與經濟成長率 

三、稅收達成率 

政府啟動稅收預算籌編作業之初，會參酌未來經濟景氣、各稅目特

性、稅制調整及租稅協定等因素，作為編列稅課收入之依據，其後再經

過審議、執行，共橫跨 3 個年度，當中易受外在經濟情勢變化或其他無

法事先預知的重大事件干擾，年度實徵結果往往高出或低於全年預算

數。例如 90 年至 92 年受網路泡沫及 SARS 影響，稅收連年低於預估數；

98 年在全球金融海嘯肆虐下，稅收較預算數短少 2,538 億元，創下空前

紀錄；101 年及 102 年因歐債危機衝擊國內景氣，連帶損及稅收表現；

103、104 年景氣回溫，企業獲利擴增，且此兩年分別因納入銀行保險本

業調增稅額以及因應即將實施「房地合一」稅，加速房地交易，105 年

因股利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公告地價調漲，致連續 3 年稅收超乎預期，超

出數皆在千億元以上(圖 2)。 

圖 2  民國 91 年以來稅收與預算數之比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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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經濟復甦，加上外資股東盈餘分配所得扣繳率由 20%調高為

21%，全國實徵稅收超出預算數 897 億元，達成率 103.9%，其中中央政

府超出 617 億元，地方政府超出 189 億元。稅收執行數大於預估數的主

要來源為營所稅超出 294 億元，達成率 106%，其次為營業稅超出 196

億元，達成率 105%，再次為綜所稅 98 億元，達成率 102%，貨物稅 97

億元，達成率 106%，另關稅與房屋稅各超出 51 億、34 億元，達成率分

別為 104%及 105%，而實徵淨額不如預估數的稅目，僅有贈與稅短少 35

億元、地價稅 16 億元，各為全年預算數的 75%及 98%(圖 3)。 

圖 3  107 年主要稅目預算達成狀況 

四、稅收結構 

(一)依 OECD 三大稅系 

觀察 107 年各稅比重，營所稅、綜所稅各占 23.8%、21.3%，合計占

總稅收比重 45.1%，較 106 年上升 1.2 個百分點，營業稅占 17.4%居次，

而貨物稅降至 7.5%，為 98 年以來低點，證交稅則回升至 4.2%，為近 4

年最高(圖 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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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xes)。我國如按照上述分類加以歸併為三大稅系1，與經濟走勢關聯密

切的所得稅系(包含營所稅、綜所稅、土增稅)，107 年為 48.9%，較 106

年上升 0.8 個百分點，為歷年第 3 高；主要由營業稅、貨物稅、關稅等

組成的消費稅系比重微升為 37.5%，財產稅系(包含房、地稅及遺贈稅等)

因贈與稅劇減影響，降至 13.6%(圖 4)。 

圖 4  稅收結構-依三大稅系別 

若與 2017 年各國稅收結構比較(圖 5)，我國所得稅系比重將近 5 成，

高於南韓、法國及英國，與德國、日本較為接近，而美國及丹麥占比逾

6 成。消費稅系比重各國差異甚大，以德國占 42.9%最高，美國占 22.0%

最低，我國占比接近 4 成，與南韓、法國相當。財產稅系比重，以德國

4.7%、丹麥 4.5%較低，其餘各國占比介於 13%至 24% 之間，我國占

13.6%，與美國、日本相當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係指所得稅系、消費稅系及財產稅系(包含財產稅、薪工稅及其他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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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 稅收結構國際比較-依三大稅系別 
2017 年 

(二)依直、間接稅 

根據租稅理論，直接稅無法轉嫁，較易達成租稅公平，但納稅人痛

苦感較大，且稽徵手續較複雜；間接稅則可轉嫁，具有稽徵手續簡便、

易於徵收之優點，缺點則為缺乏中立性。兩種租稅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，

對民間之消費、投資、儲蓄行為，均有不同影響。目前國際賦稅徵收趨

勢普遍以直接稅為主流。我國近年直接稅2比重約在 6 成左右，2018 年占

62.5%，與南韓、法國、英國接近，美國及加拿大直接稅占比均在 7 成以

上，而德國最低，僅占 5 成 7(圖 6)。 

圖 6  稅收結構國際比較-依直間接稅別 
2017 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直接稅係指向投資所得、商業或職業行為所得課徵者，通常按納稅人名冊來課徵，包含所得稅、遺

贈稅、 證（期）交稅、土地稅、房屋稅、契稅等。間接稅指向私人消費及財產移轉所得課徵者，係

於某特定行為發生時予以課徵，包含關稅、營業稅、貨物稅、菸酒稅、娛樂稅、健康福利捐、金融

業營業稅、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等。 

25.1 25.7 24.0 29.2 33.9 
43.8 

31.2 
42.9 

53.5 56.2 

23.8 22.4 
19.2 8.0 

10.5 

8.6 
20.8 

12.7 

9.8 7.0 

37.5 37.4 
37.3 

38.7 

39.7 

42.9 
33.8 28.0 

22.0 
32.3 

13.6 14.5 19.5 24.1
15.9

4.7
14.2 16.4 14.7

4.5

0

20

40

60

80

100

％

公司
所得稅

財產稅系

消費稅系

個人
所得稅

資料來源：OECD “Revenue Statistics” 。
說明：財產稅系除對財產徵收的稅收，尚包含對工資與勞動力的徵收及其他稅收。

中華民國
(2018)

南韓 美國德國法國 加拿大英國 丹麥中華民國
(2017)

日本
(2016)

62.5 62.6 62.7 61.3 60.3 57.1 
66.2 72.0 78.0 

67.7 

37.5 37.4 37.3 38.7 39.7 42.9 
33.8 28.0 22.0 

32.3 

0

20

40

60

80

100

％

資料來源：OECD “Revenue Statistics” 。

間接稅

直接稅

南韓 美國德國法國 加拿大英國 丹麥日本中華民國
(2018)

中華民國
(2017) (2016)



7 

 

五、賦稅負擔與比重 

(一)賦稅負擔 

賦稅負擔率為國際上比較各國租稅水準時，最具一般性且被廣泛採

用的工具，指賦稅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(GDP)之比重，代表一國國民賦稅

負擔的程度。我國採行簡政輕稅措施，賦稅收入占 GDP 比率(不含社會

安全捐)自 2000年以來多維持在 11%-14%之間，2018年為 13.4%，較 2017

年之 12.9%增 0.5 百分點，為近 11 年高點。相較於鄰近之新加坡 13.5%、

日本 18.2%、南韓 20.0%及多數歐、美等國家，我國賦稅負擔率屬於偏低

水準。歐美各國大多為社會福利導向國家，需龐大稅收支應，因此賦稅

負擔率一向相對較高(圖 7)。 

圖 7  主要國家賦稅負擔率(不含社會安全捐) 

2017 年 

(二)賦稅比重 

稅收為支應政務推動之最主要且具穩定性的財源，由賦稅收入占各

級政府歲入或歲出比率可觀測財政體質的良窳，比率越高，代表財政越

穩健。107 年我國稅課收入占各級政府歲入淨額(含特別預算)比率預估超

過 8 成；稅課收入占各級政府歲出淨額(含特別預算)比率預估為 77.4%，

雖較 106 年 78.7%高點下降 1.3 個百分點，惟仍屬歷來較佳水準，政府財

務尚稱穩健(圖 8)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OECD “Revenue Statistics”。  
說明：我國計算賦稅負擔率所採國內生產毛額(GDP)為行政院主計總處 108 年 1 月發布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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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  稅課收入占各級政府歲入(出)比率 

陸、結語 

受惠於 106 年景氣溫和復甦，上市櫃公司收益及股利發放挹注 107

年所得稅稅收，加以股市相對活絡及部分稅制調整效應，107 年全國賦

稅收入成長 6%至 2.4 兆元新高，超出預算數 896 億元，其中中央政府超

出 617 億元，均連續 5 年高於預算數，增益政府財務調度空間，中央政

府遂得以在同期間(103-107 年)較預算數減少舉債近 6 千億元。我國因採

簡政輕稅政策，賦稅負擔率較各國低緩，107 年亦僅小幅上升至 13.4%；

因應伴隨中美貿易戰而來的經濟波動加大，未來仍宜持續整合各項財

源，優化租稅結構，支應國家整體政策規劃所需，並確保財政之長期穩

健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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